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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敘薪法令與常見案例



教師
敘薪

敘薪參考法令
• 教師法

•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 教師待遇條例

•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 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 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

•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 師資培育法

•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 國民教育法

• 高級中等教育法

•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

•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補充規定

•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 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 行政、教育、公營事業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提敘官職等

級辦法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調用市立中小學教師服務實施要點

•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

• 專任運動教練(體育署)相關解釋令

• 教育部相關函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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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站

• 教育部人事處>教育人事法規/釋例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文件下載>教

師敘薪標準作業手冊(預計新學年度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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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 起敘

教師到職後，以學歷起敘，其起敘基準，依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附表2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薪級起敘基準表規定辦理。

• 提敘

教師起敘薪級後，具有曾任其他機關學校職務且合於採計之年資，由起敘

薪級上增加薪級。依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規定，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年

資採計提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即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 改敘

教師於薪級敘定之後，因對核敘之薪級發生疑義、取得新資格（或取得較

高學歷）等，提出具體理由及相關證明文件，經權責機關（或學校）重新審

核後重行敘定其薪級者。

• 晉敘

教師依年度成績考核，核予晉薪一級之結果，於現支薪級（本薪或年功薪）

往上增加其薪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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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 轉任

教師離職後重新接受聘約者，如公轉公、私轉公或公、私立學校教師轉任

私立學校教師、後備軍人轉任教師。(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施行細則第7條)

• 等級相當

達學歷起敘薪級以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2條)

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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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 服務成績優良

教師在擔任現職之前，曾任其他機關學校之職務，依該職務之

年終考績、考成或成績考核之結果，列為乙等或70分或相當乙等

以上，亦即考核結果為晉支薪級或發給獎金者。

註1：代理教師年資之採計須同時具備(1)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開

甄選合格進用或學校自行遴用，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2)服務成績

優良(3)代理期間每次均在3個月以上。

註2：依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規定略以，教師於職前曾任各類職務

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請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3條規

定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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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敘
• 公費生、初任教師

依「教師待遇條例」之附表1「教師薪級表」及附表2「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薪級起敘基準表」辦理。教師薪級簡
要列表如下：

起敘基準 起敘

本薪

最高

本薪

最 高

年功薪
學歷

大學 190 450 625

碩士 245 525 650

博士 330 55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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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敘
• 現職教師市內、外介聘

1. 適用法規與函釋：

1) 教師待遇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2) 無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及第33
條規定情事者。

2. 起敘薪級：以最近一年考核通知書或最近敘薪通知書敘定之薪級
依原敘薪級核敘，並統一自學年度起始日（8月1日）生效。

3. 外縣市教師調入本市學校，請各校於收到該教師之成績考核通知
書後，再依規敘定薪級，製發敘薪通知書。

4. 請依最近一年考核通知書、最近敘薪通知書影本、學年度中改敘
之敘薪通知書及調校等資料，敘定教師薪級，並於各品管圈落實
敘薪案件互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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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敘
• 代理教師

適用法規與函釋

1. 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及本市國民

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6條。

3. 持國外學士或碩士學歷之採計規定：

1) 修業年限：進修國外學士學位，入學所持其原最高學歷如係高

中畢業，則大學修業年限需滿32個月始採計。進修國外碩士學

歷，須於國外進修超過8個月始採計。進修國外博士學歷，須

於國外進修超過16個月始採計。

2) 畢業證書應有我國駐外單位認證章戳。

3) 該外國學歷有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

4) 國外學歷查證請準用教育部頒布「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辦理。

4. 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6至9條不得聘

任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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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敘
• 代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學 歷 及 資 格 薪 點

一般大學、學

院或師範院校

畢業

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

格教師證書且未具修畢擬聘教育

階段、科（類）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者

170

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但尚未取得擬

聘教育階段、科（類）之合格教

師證者

180

持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臺

灣省教育廳教師證者或具以登記

方式取得擬聘教育階段、科（類）

合格教師證書者

180

具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之

教育部教師證者
190

碩 士 畢 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學校院研究所碩士學位者
245

博 士 畢 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學校院研究所博士學位者
330

學 歷 及 資 格 薪點

一般大學、

學院或師範

院校畢業

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

合格教師證書且未具修畢擬聘

教育階段、科（類）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者

170

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但尚未取

得擬聘教育階段、科（類）之

合格教師證者

180

持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

臺灣省教育廳教師證或具有以

登記方式取得擬聘教育階段、

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180

具有擬聘教育階段、科（類）

之教

育部教師證者

190

碩士

畢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

外大學校院研究所碩士學位者
245

博士

畢業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

外大學校院研究所博士學位者
330

學 歷 及 資 格 薪點

二專或五專畢，未具合格教師證書，但

具教保員資格者
150

二專或五專畢，具以登記方式取得之擬

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160

三專畢，未具合格教師證書，但具教保

員資格者
160

三專畢，具以登記方式取得之擬聘教育

階段科（類）

合格教師證書者

170

大學畢，未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

格教師證書且未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證明者

170

大學畢，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

者
180

大學畢，具擬聘教育階段科（類）合格

教師證書者
190

碩士 245

博士 330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代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民中小學代
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幼兒園代
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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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敘
• 專任運動教練

1. 適用法規與函釋：
1)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

2) 公立各級學校教練職前年資採計提敘，準用教師之規定。申訴程序，
準用教師法之相關規定。

3) 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規定情事者。

4) 專任運動教練薪級依照「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職務等級表」與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專業加給表」辦理。

2. 薪級簡要列表如下：
運動教練證照等級 起敘本薪 最高本薪 最高年功薪

初 級 170 450 625

中 級 200 450 650

高 級 245 450 680

國家級 310 680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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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敘
• 現職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

◆適用對象：現職教師取得較高學歷之改敘或修畢研究所四十學分班之提敘。

◆辦理權責：委任(授權)各校核敘，並副知教育局。

◆改敘範圍：改（提）敘至所聘任職務等級最高本薪止。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0條規定:中小學教師在職期間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關基於教

學需要，同意其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取得較高學歷者，以現敘薪

級為基準，依下列規定改敘，並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本薪之限制：

以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

1. 取得碩士學位，提敘薪級3級。

2. 逕修讀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5級。

3. 以碩士學歷取得博士學位，提敘薪級2級。

104年12月27日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學位或業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進修

學位者，得適用施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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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年資
一. 職前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於轉任教師時，由下列方式辦理：

1. 按學歷敘薪(惟其職前年資，如低於依學歷起敘之薪額者，係屬職務等級不
相當，不予提敘薪級)。

2. 教師職前曾任銓敘有案公務人員，其任教師所敘薪級若低於原經銓敘審定有
案之俸級，依待遇條例規定，初任教師薪級之核敘，應依該條例第8條規定
起敘，並依第9條規定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

二. 實務訓練或學習（實習）期間，因尚未具備正式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不予採計
提敘。

三. 公務人員於考績年度內試用期滿並依規定辦理年終考績，考績列乙等或70分以
上，當年度等級相當之試用期間年資，於嗣後擔任公立學校教師時，得依規定按
年採計提敘薪級。

四. 曾任公務人員未滿1年之年資不得與教師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五. 教師待遇條例並未定有教師得逕依原經銓敘審定有案之俸級核敘相關規定。

六. 教師待遇條例未定有教師以考試及格資格起敘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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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年資

公立學校正式教師職前曾任銓敘有案之公務人員年資，

其職務等級相當認定疑義：教育部111年4月13日臺教授

國字第1110038356號函略以，依教師待遇條例及各類

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規定，

初任教師以大學學歷190薪點起敘，其對應等級相當之

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為委任第四職等300至340俸點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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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公立學校職員年資
一.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前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後進用之

職員，於轉任學校教師後，均得採計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
服務成績優良（考列乙等或相當乙等以上）之職員年資，每
滿1年提敘1級，並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限制。

二. 私立學校職員年資無法採計提敘。

三. 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4條規定:職前年資之採認，
於辦理年終(度)考績 (成、核)者，均以「年終考績(成)或成績
考核」為準。

四. 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職員年資，不得併計同學年度之任教
年資提敘1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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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約聘人員、約僱人員及約聘僱專任運動教練年資
一. 約僱人員（含約僱專任運動教練）年資：須依「行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採計其與「現職」職
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每滿1年提敘1級。

二. 約聘人員（含約聘專任運動教練）年資：

1. 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究人員之年資，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
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依各
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2. 須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
項」進用，並依規定送銓敘部登記備查有案，得採計其與「現職」職務
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提敘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依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之聘用人員，係比照分類職位第六職等以上
公務人員支給報酬，具大學畢業學歷人員，比照分類職位第六職等自最
低級280薪點起敘。聘用人員280薪點係相當教育人員245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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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約聘人員、約僱人員及約聘僱專任運動教練年資

二. 約聘人員（含約聘專任運動教練）年資：

3. 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之聘用人員（所任職務為全時專任）年資

及其他經由各機關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與所屬中央

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自行訂定之單行規章，經上級機

關核准並列入年度預算之專任人員，如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性質

相近，服務成績優良，且與教師現職職務等級相當，得在所聘職務等

級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採計年資提敘。

4. 依提敘辦法第4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各類專案計畫項下研

究人員年資之採認，係以任職期間為準。

5. 所稱「每滿1年」，係指「連續任職達1年」，不同之前後二段以上畸

零月數不得合併計算。88年7月以前曾任聘用年資，係以前一年7月至

當年6月為會計年度，89年1月以後則以1月至12月為會計年度。

6. 同一年度擔任約聘及約僱人員的年資不得合併採計提敘。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交通、關務、公營事業人員年資
一. 公立各級學校教師採計曾任交通事業人員、關務人員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年資提敘薪級時，其等級相當之對照，依教師職前年資提敘辦法附表「各
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辦理。

二. 以學歷起薪，採計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足年度參
加考核，並經考列乙等以上之年資），按年提敘薪級並受教師所聘職務等
級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三. 交通、關務、公營事業等三類人員年資之採計，以編制內專任職務為限，
工友（員）年資不予採計。

四. 所稱「交通事業人員」係指隸屬交通部之事業機構及其他省市所屬交通事
業人員，包括：郵政、電信、水運、民航、鐵路、國道高速公路、港務及
公路之人員。

五. 所稱「關務人員」係指隸屬財政部關稅總局暨其所屬機關人員。

六. 所稱「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係指經濟部所屬國營生產事業機構人員、國省
(市)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及省(市)營事業機構人員。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職業訓練師年資

一. 依教師學歷起薪，並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
良之年資（考績、考成列乙等以上），每滿1年提敘1級，但應受
教師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之限制。惟經採計服務年資後
之薪級如低於原任職業訓練師審定有案之薪級時，得依原核定之
薪級核敘。

二. 依職業訓練法第25條、職業訓練師甄審遴選辦法、職業訓練師與
學校教師年資相互採計及待遇相互比照辦法及其附表及政府機關
及公立學校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職業訓練師薪級表等規定辦理。

三. 教師於「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施行前擔任職業訓練師年資
之採計，須具有任教教育階段之教師證書；「職業訓練師甄審遴
聘辦法」施行後擔任職業訓練師年資之採計，須經甄審合格並具
有職業訓練師證書。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台商、海外僑校學校任教年資

一. 教師職前曾任海外臺灣學校或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校長、教

師、海外僑校之教師、已取得教師資格之馬來西亞獨立中

學專任教師職務之年資，如任職時服務單位未建立與公立

學校教師一致之敘薪制度，參照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依其初任時所具學歷起敘，將服務成績優良年

資逐學年度晉級、換算任職期間各學年度之薪級後，依

「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規

定認定之。

二. 服務年資需經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認定或查證。

三. 採計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

四. 得採計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採計預備軍官年資
一. 後備軍人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採計軍職年資提敘薪級時，

依教師職前年資提敘辦法附表「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
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辦理。

二.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預備
軍官年資之採計提敘仍應視其等級相當及服務成績優良，
每滿1年提敘1級。

三. 曾任依法令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成績考核需列乙等或70
分或相當乙等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四. 不得併計大專集訓時間。

五. 士官、兵因職務等級不相當，不予採計。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含曾任訓儲預備軍（士）官年資）
一. 後備軍人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採計軍職年資提敘薪級時，依提

敘辦法附表「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
表」辦理。

二.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預備軍官
年資之採計提敘仍應視其等級相當及服務成績優良，每滿1年提
敘1級。

三. 依學歷起薪，應分別按其軍職等級認定，採計與學歷起薪相當
且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並受教師最高年功薪與軍職「最高年
功薪」之限制。（須受退伍時軍階所比敘之最高年功薪限制）。

四. 曾任軍職「下士」年資因與職務等級不相當，無法採計提敘薪
級。

五. 軍職期間所得忠勤勳章，不得辦理提敘。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含曾任訓儲預備軍（士）官年資）

六. 教師採計軍職年資後，仍可採計其任教年資。

七. 曾依「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官預備士官甄選作業要點」規定訓

儲為預備軍（士）官者，訓儲期間之年資，得按其服務單位及

所任職務性質，比照現行敘薪法令規定中各類職前年資採計及

認定方式，辦理年資採敘事宜。

八. 曾任依法令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成績考核需列乙等或70分或

相當乙等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九. 提敘軍職年資應檢附曾任軍職全部任官令及退伍令。如遺失，

得依原服務之司令部人事軍務處查註並加蓋「軍職經歷查證不

作年資證明」戳章之公務人員履歷表，辦理軍職年資採敘。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軍事教官年資

一. 任職當時已具有與現職同等級教師證書。

二. 按年採計與職務等級相當之年資至所聘職務等級最

高年功薪為止。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軍中聘任人員年資

一. 適用軍事機關約聘人員(支相當少尉以上薪級年資) ，

至於僱用及編制外聘任人員年資則不採計。

二. 採計與職務等級相當、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良的

年資，按年提敘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一. 幼兒園教師曾任公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1. 服務當時已具幼兒園教師證書，按其進用之法令依據及所敘薪級
認定（即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雇員管理規則分別認定）。採計與現職職務
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每滿1年提敘1級至所聘職務等
級最高年功薪，惟不同考核年度之畸零月數不得合併計為1年予
以提敘。

2. 約僱年資部分，如係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僱用之約僱人員年資，具有服務成績優良之證明文
件者，每滿1年提敘1級。

3. 代理保育員年資，為職務代理人性質，不予採計（教育部
79.7.27人字第36184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一. 幼兒園教師曾任公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4. 雇員年資與幼稚園教師職務等級不相當，無法採計提敘。

（教育部85.10.1台(85)人字第85079479號）。

5. 托兒所所長非教保人員，其年資不予採計。（教育部89.3.23

人字第89030086號）

6. 公立幼稚園及國小附設幼稚班助理教師、褓姆、助理員並無

設置及進用之法令依據，無法採計提敘。（教育部90.7.18台

(90)人字第90082206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二. 幼兒園教師曾任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1. 任職之私立托兒所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有案。

2. 任職經歷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

3. 任職私立托兒所時已具幼兒園教師資格。。

4. 採計時，以任職當時學歷認定其起敘薪級，逐年換算，再

與其目前所敘薪級比較，採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

成績優良之年資，每滿1年提敘1級，得採計至所聘職務等級

最高年功薪。其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應認定為『職務等

級不相當』，不得辦理提敘。

5. 私立托育中心非屬學前教育階段，其服務年資無法採計提

敘。（教育部88.11.04台(88)人字第88130938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三. 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1. 服務當時已具幼兒園教師證書，按其進用之法令依據及所敘薪級認定（即
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及雇員管理規則分別認定）。採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
年資，每滿1年提敘1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惟不同考核年度之畸
零月數不得合併計為1年予以提敘。

2. 約僱年資部分，如係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僱用之約僱人員年資，具有服務成績優良之證明文件者，每滿1年提敘
1級。

3. 代理保育員年資，為職務代理人性質，不予採計。（教育部79.7.27人字第
36184號）

4. 雇員年資與幼稚園教師職務等級不相當，無法採計提敘。（教育部85.10.1
人字第85079479號）

5. 托兒所所長非教保人員，其年資不予採計。（教育部89.3.23人字第
89030086號）。

6. 公立幼稚園及國小附設幼稚班助理教師、褓姆、助理員並無設置及進用之
法令依據，無法採計提敘。（教育部90.7.18台(90)人字第90082206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四. 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

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私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不予採計。

(教育部81.2.21台（81）人字第09074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

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一. 幼兒園教師曾任公立幼兒園助理教師、代理教師、教

保員年資

1. 助理教師

1) 依教育部66.7.29台（66）字第2128號令修正發布之原「幼稚

園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之助理教師，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之助理教師之年資。

2) 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每滿1年」提敘1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

年功薪。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教師、

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一. 幼兒園教師曾任公立幼兒園助理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

年資

2. 代理教師

1)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有案之3個月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之長期代

理教師年資。

2) 聘書、離職證明書及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應註明係代理教師。

3) 代理當時雖未具教師資格，該項年資仍得在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

內每滿1年提敘1級，惟按日計薪之短期代課教師年資不得採計提

敘。（教育部79.9.3人字第43450號）

4) 已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不得再予採計，經累計未滿1年的年資不得

與其他性質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
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一. 幼兒園教師曾任公立幼兒園助理教師、代理教師、
教保員年資

3. 教保員
1) 任職當時已具幼兒園教師資格。

2) 任職經歷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

3) 教師職前曾任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之年資，如任職時服務單位未
建立與公立學校教師一致之敘薪制度，參照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依其初任時所具學歷起敘，將服務成績優良年資逐學年度晉級、
換算任職期間各學年度之薪級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
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4) 中小學教師曾任已取得幼兒園教師資格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之
年資，成績考核考列甲等，繳有證明文件者。

5) 代理教保員無法採計提敘薪級(教育部102年12月31日臺教 授國字第
1020136399號函)。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
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二. 幼兒園教師曾任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教師、代理教
師年資

1. 教師
1) 任職之私立幼兒園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有案。

2) 任職經歷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

3) 任職私立幼兒園所時已具幼兒園教師資格。

4) 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幼兒園教師之年資，如任職時服務單位未建立與公立學
校教師一致之敘薪制度，參照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其
初任時所具學歷起敘，將服務成績優良年資逐學年度晉級、換算任職期間
各學年度之薪級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
認定之。

5) 職前曾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年資，成績考核結果列乙等或70分或
相當乙等以上，需繳有證明文件者；曾任年資未有辦理成績考核規定，繳
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6) 聘書、離職證明書或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應加註證明係專任教師。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

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二. 幼兒園教師曾任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教師、代理

教師年資

2. 助理教師

1) 任職之私立幼兒園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有案。

2) 依教育部66.7.29台（66）字第2128號令修正發布之原「幼

稚園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之助理教師，並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登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之助理教師之年資。

3) 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每滿1年」提敘1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

高年功薪。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助

理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二. 幼兒園教師曾任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教師、代理

教師年資

3. 代理教師

公立幼稚園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幼稚園代課教師年資不予採計。

（教育部84.1.21人字第003312號）。(自97年12月25日起，公立

中小學教師採計86年6月4日「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發布後之公私立中小學代理教師年資，仍得採計提敘薪

級，惟86年6月4日後所支領鐘點費之代課教師年資已無法提

敘。)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

助理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三.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立幼兒園教師、

助理教師及代理教師年資

1. 教師
1) 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幼兒園教師之年資，如任職時服務單位未

建立與公立學校教師一致之敘薪制度，參照教師待遇條例第8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其初任時所具學歷起敘，將服務成績

優良年資逐學年度晉級、換算任職期間各學年度之薪級後，

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2) 曾任公立幼稚園教師轉任公立各級學校教師，自93.06.03起，

得按原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有案之幼稚園教師薪級，銜

接支薪。（教育部93.06.03台人(一)字第0930070897號令）。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助

理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三. 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立幼兒園教師、助理

教師及代理教師年資

2. 助理教師、代理教師

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公、私立幼稚園代理、代課、助理教師年

資，不得採計提敘（教育部89.01.10台人(一)字第89000296號

函）。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
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四. 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私立幼兒園教師、助理教師
及代理教師年資

1. 教師
1) 任職之私立幼兒園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有案。

2) 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幼兒園教師之年資，如任職時服務單位未建立與公
立學校教師一致之敘薪制度，參照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規
定，依其初任時所具學歷起敘，將服務成績優良年資逐學年度晉級、
換算任職期間各學年度之薪級後，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
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認定之。

3) 職前曾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年資，成績考核結果列乙等或70分
或相當乙等以 上，需繳有證明文件者；曾任年資未有辦理成績考核
規定，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4) 聘書、離職證明書或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應加註證明係專任教師。

5) 教師曾任2所以上幼兒園專任合格教師年資應分別就各該任職年資認
定、換算、採計，尚無法併計不同服務單位之年資提敘薪級。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助

理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四. 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私立幼兒園教師、助

理教師及代理教師年資

2. 助理教師、代理教師

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公、私立幼稚園代理、代課教師年資，不

得採計提敘（教育部89.01.10台人一字第89000296號函）。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
兒園教師、助理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私立幼兒園教師轉任公立幼兒園教師敘薪疑義：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106年9月18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60103118號函略以，查
教師待遇條例(以下簡稱待遇條例)第5條規定：「本條例於公立及
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
之。」另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略以，公立幼兒園
編制內有給職專任之教師，其待遇事項，準用公立國民小學教師
之規定。據此，「公立幼兒園」編制內有給職專任教師之待遇事
項準用待遇條例有關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之規定，私立幼兒園專任
教師並非待遇條例之適用對象，其待遇事項亦無法準用公立國民
小學教師之規定。(即無法依待遇條例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依原敘
薪級核敘)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幼兒園教師及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私)立幼兒園

教師、助理教師、代理教師、教保員年資

一. 幼兒園教師曾任公立幼兒園教師年資

二. 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曾任公立學校教師年資

✓以具有教師證書之「當學年度起薪日」起算，「每滿1學年

度」採計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提

敘1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為止。

✓成績考核列4條2款(含)以上。

✓受「職務等級相當」之限制。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

一. 專任教師以具有教師證書之「當學年度起薪日」起算。

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而擔任專任教師者，該年資無法採敘。

二. 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規定: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

教師時，依下列規定敘定薪級：

1. 中小學教師按其初任教師之學歷依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初

任教師薪級)起敘。

2. 依條例第9條第1項(職前年資提敘)、第3項(職前年資採計方式)

及第4項(提敘辦法訂定法源)規定提敘薪級。

3. 已取得較高學歷者，並依前條(條例第10條改敘)規定辦理改敘。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

三. 同1學年任2所以上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如其到

職日未曾中斷，且服務成績均優良，得併計提敘支

薪，惟該項年資不得與其他性質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四. 前曾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年資，成績考核結

果列乙等或70分或相當乙等以 上，需繳有證明文

件者；曾任年資未有辦理成績考核規定，繳有服務

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

五. 聘書、離職證明書或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應加註證

明係專任教師。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職前曾任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認規定：教育部110年6月2日臺教
授國部字第1100018030號函略以，有關公立高級中等
學校專任教師職前曾任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年
資，教師證書科別與聘任科別依「中等學校任教科別
教師證書對照表」認定，屬於同群-專長者，或未區
分專長之群別屬於同群者，可採計該段私立高級中等
學校專任教師年資，辦理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
高年功薪，並自即日起生效。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公、私立學校試用教師年資

一. 以具有試用教師證書之「當學年度起薪日」起算，

每「滿1學年度」採計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提敘1級

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不受職務等級相當之

限制。

二. 聘書、離職證明書或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應加註證

明係試用教師。

三. 已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不得再予採計，經累計未滿

1年的年資不得與其他性質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公、私立學校連續3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年資
一. 教育部86年6月4日台(86)參字第8603705號令發布『中小學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後，代理教師與代課教師已有
明確定義區分，所指長期代理(課)年資，應係「中小學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之代理教師，亦即以該段年資是否
係『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
之課務者』為其判準」。

二. 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年資需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開甄選進用
或學校自行遴用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備有案，或經主管機關委
任(授權)學校自行遴用免報備有案。

三. 私立學校代理教師服務經歷證明已授權各校自行開具，該證
明得視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有案。（教育部88.1.22台人
一字第88001949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學校

自行遴用並報經主管機關

核備有案，或經主管機關

委任(授權)學校自行遴用免

報備有案。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公、私立學校連續3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年資

四. 代理期間連續一學年，或雖未連續一學年，但「每次」代理

期間在3個月以上。

五. 代理期間服務成績優良。

六. 所附之聘書、離職證明書及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書均應加註證

明係擔任代理教師職務。

七. 該項年資得在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每滿1年提1

級，不受職務等級相當的限制。其中「每滿1年」宜以「月」

為計算標準。

八. 已折抵教育實習之年資不得再予採計。

九. 經累計未滿1年的年資不得與其他性質年資併計提敘薪級。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公、私立學校連續3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年資
十. 公、私立代理教師年資得合併提敘薪級，按日計薪之短

期代課教師年資不得採計提敘。

十一.86年6月4日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發布
施行後，擔任中小學代理教師之年資，需符合該辦法第
3條、第4條所訂之聘任資格【（1）具有各該教育階段、
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2）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
款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3）無前款人員報名或前款
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得為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
始得依規定辦理提敘。（教育部94.9.21台人一字
0940128460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公、私立學校連續3個月以上長期代理教師年
資

於私立學校之代理年資：如其聘書原係登載「專任教
師」，嗣後更改為「代理教師」；或聘書與離職證明
書職稱登載不一致者，須再加附「勞工保險被保人年
資及異動資料」1份【請本人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親至
勞工保險局各地辦事處申辦，並須加蓋勞保局章戳】。
上述證件經查驗不相符者，不予採計代理教師年資辦
理提敘。【註：聘書與離職證明書職稱相符且未經更
改者，免加附勞保資料】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曾任專任講師或助教年資

一. 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二. 須與職務等級相當。

三. 服務成績優良。

四. 兼任年資不採計提敘。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其他職前年資

一. 學校籌備處主任及研究人員年資採計疑義：

擔任學校籌備處主任及研究人員，如已具教師資格，其服務

年資同意視同校長或教師之服務年資。(教育部78.11.6台（78）

人字第54523號)。

二. 曾任省市立交響樂團團員年資可採計提敘薪級：

國小教師職前曾任省市立交響樂團團員，因其任用與薪級與

各級學校教師相同，於轉任公立學校教師後，其等級相當之

服務年資可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本職最高薪（按：已修正為

本職最高年功薪）。(教育部79.2.21台（79）人字第7273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其他職前年資
三. 曾任行政機關機要秘書年資採計疑義：

曾任行政機關機要秘書之服務年資，於轉任各級學校教師時，
得按年提敘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年資至本職最高薪（按：
已修正為本職最高年功薪）。(教育部79.4.3台（79）人字
第14251號)。

四. 曾任民選鄉鎮長及縣轄市長年資採計疑義：

曾任民選鄉鎮長及縣轄市長之年資，於轉任各級學校教師時，
同意參酌銓敘部之規定，採計其與教師職務等級相當之服務
年資，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惟須受教師本職最高薪（按：已
修正為最高年功薪）限制。(教育部80.5.15台（80）人字第
12817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其他職前年資
五. 曾任嘉南農田水利會(按：現已更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工程技術職務年資不得採計
提敘：

教師曾任嘉南農田水利會工程技術職務之年資，其性質屬
於社會團體，非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不得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81.6.2台（81）人字第29158號)。

六. 曾任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按：現已更名為勵志中學)
訓導員、導師年資採計疑義：

國中教師職前曾任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訓導員、導師等年
資，同意採計提敘薪級。(教育部85.5.7台（85）人（一）
字第85035316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其他職前年資

七. 曾任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幹事年資採計疑義：

查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現已更名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係向內政部登記有

案之體育人民團體，該會左營訓練中心係該會培訓國家代表隊之場所，以其非屬

行政機關，教師曾任該中心幹事年資，尚不得採計提敘。(教育部86.1.10台（86）

人（一）字第85110966號)。

八. 曾任漢翔公司系統工程師年資採計疑義：

曾任漢翔公司設置條例(按：現已廢止)第7條第1項之年資，係視為相當公務員之年

資，曾任第7條第2項之年資，係視為相當曾任民營機構年資。本案教師所任漢翔

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系統工程師職務，係屬該公司設置條例第7條第2項之年資，

茲以中小學教師並無採計曾任民營機構年資提敘薪級之規定，故本案尚無法採計

提敘。(教育部87.12.1台（87）人（一）字第87134592號)。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其他職前年資

九. 有關教師曾任98學年度「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11-

國中小增置專長方案(以下簡稱本案)」進用之增置專長教師年

資提敘：

查本方案第陸點實施方式之第4項進用人員薪資說明略以；本專案

教師不依學歷敘薪，以薪額190打85折計算，每月薪資以3萬4,586

元計(含勞健保及勞退金)並享年終獎金，是以本案之教師薪資係依

據上開規定辦理。本案之專長教師不依學歷敘薪，但爾後專長教

師若考上正式教師得以提敘，各縣市政府應發放相關服務證明文

件，保障專長教師之權益。（教育部98.10.5台國(四)字第

0980163395號）(增置專長教師轉任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其服務

年資依規定採計提敘薪級，惟不得併計退休年資)。



教師
敘薪

提敘
• 教師職前年資提敘

➢其他職前年資

十. 公立中小學教師採計職前曾任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專任教師年
資提敘薪級：

1. 茲為鼓勵儲備教師至馬來西亞獨立中學任教，並協助當地推
廣華文教育，自即日起，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馬來西亞
獨立中學專任教師之年資，倘任教時具有合格教師證書、與
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並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2. 另以馬來西亞獨立中學並未建立與我國公立學校一致之薪級
制度，爰有 關任教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年資等級相當之認定，
應參照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其初任時所具
學歷起敘後，將服務年資逐學年度晉級、換算任職期間各學
年度之薪級，再依上開規定採計提敘薪級。 （教育部105年5
月24日臺教人(二)字第1050059676A號函）



教師
敘薪

提敘
• 專任運動教練採計提敘職前年資

➢公立各級學校教練職前年資採計提敘，準用教

師之規定。

➢依教練職前各類年資，參照教師各類年資注意

事項與限制。

➢體育署職前年資提敘薪級函釋

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1245


教師
敘薪

報送規定
報 送 規 定
人 員 類 別

委任學校自行核定
未委任
學校核定

WebHR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敘
薪作業系統登

錄
敘薪通知書
副知教育局

敘薪通知書
及附件副知
教育局

請示單及附件函
報本府核定

校 長 、 園 長 ● ●

新進
教師
及

專任運動教練

無職前年資

自114年2月1日起全面免副知
本局

●

有職前年資 ●

現職
教師
及

專任運
動教練

介聘 ●

取得較高
學歷改敘

●

取得較高級別
教練證書改聘

●

長期
代理
教師

無職前年資

高級中等學校
採計職前年資

代理
專任運動教練

本府得否委任本市公立幼兒
園(教保服務機構)辦理教師
敘薪作業，現刻正請示中



教師
敘薪

SOP

新進教師

專任運動教練

公費生

初任教師

專任運定教練

經甄選或介聘之

現職教師

委
任
學
校
核
定
、
登
錄

webhr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子
系
統

起敘

職
前
年
資

無

有



教師
敘薪

SOP

現職教師

專任運動教練

任職敘薪後發現有未

經採計之職前年資
提敘

取得較高學歷 改敘

取得較高級別教練證 改聘

委
任
學
校
核
定
、
登
錄

webhr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子
系
統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校長園長敘薪常見錯誤：

四、敘薪請示單：

(一) 請示單由WebHR產製，
表頭未將教師修正為校長。

(二)學歷依畢業證書內容填
寫，刪除私立二字。

(三)正本為臺中市政府。

誤植教師

現畢業證書已無私立二字

教師待遇條例第3條規定略以，本條例所稱
主管機關，直轄市立學校為直轄市政府。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取得較高學歷改敘常見錯誤：

一. 未附進修同意函。

二. 教師(校長)調校，未重新簽請新學校(教育局)准予繼續進修。

三. 教師持國外學歷者，未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辦理
查證認定。→國外學歷未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

四. 公立中小學教師出國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辦理學歷改敘，應準用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辦理學歷查證認定事宜。大學辦理
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5條第1項並未明定國外學歷證件要件形式，
學校得依同條第2項規定逕向申請人國外畢業學校查證、函請我
國駐外館處協助查證，或請申請人辦理驗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8月10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00092718號函)

五. 未由WebHR中等以下學校系統產製敘薪通知書或未核定、更新
基本資料。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教師銜接支薪常見錯誤：

一. 漏核發敘薪通知書。

→本市現職教師(含市內、外之調動)需於人員到職時，核發敘薪
通知書。

二. 同一學年度多位介聘教師須敘薪時，未登錄WebHR中等以下
學校系統敘薪作業，或未核定、更新。

→同一張敘薪通知書可以新增多筆明細，個別列印。

三. 敘薪通知書中審查結果之學年度常誤繕為本學年，應為上上一
學年度：

→依○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銜接支薪，原支薪級仍準照
支，考核結果若為「晉級」時，得依規晉薪1級，不再另行辦理
改敘。

★如113年8月1日教師介聘調校，112學年度考核上未核定，爰先
以111學年度考核結果支薪。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初任教師敘薪-無職前年資：

薪級 薪點 起敘基準

19級 330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
院研究所博士學位者。

24級 245 具大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
院研究所碩士學位者。

29級 190 具大學學校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
校院學士學位者。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具職前年資教師敘薪常見錯誤

一. 職前年資誤提或少提。
1. 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其所聘任任教科目與教

師證書任教科目不符，誤提。

2. 私立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年資，誤提。

二. 未檢齊相關證明文件。
1. 私立幼兒園或托兒所年資未具教育局幼兒教育科證明書。

2. 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未檢具聘約(聘書)、考核通知
書(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等。

3. 私立學校約聘教師，未查證其進用依據及身分類別。

4. 公立國小附幼教保員年資，未具契約、考核證明書。

5. 台商學校未行文至教育部查證相關年資。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具職前年資教師敘薪常見錯誤

三. 未由WebHR中等以下學校系統產製敘薪通知書，或未
核定、未更新基本資料。

四. 教師曾任2所以上幼兒園專任合格教師年資，未分別就
各該任職年資採認。

五.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86年3月19日修正公布後，助教屬性
已有差異：

→修正前進用之助教，適用教師規定。

→修正後進用之助教，比照相關聘任人員規定辦理。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具職前年資教師敘薪常見錯誤

六. 托兒所所長非教保人員，其年資依規不予採計。

七. 私立托育中心非屬學前教育階段，其服務年資無法採計提敘。

八. 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其職前足學年度且其年
終考核成績考列乙等者，誤認可提敘薪薪級。

九. 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公、私立幼兒園代理教師年資，誤採計
提敘。

十. 曾任98學年度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11-國中小增
置專長方案進用增置專長教師年資漏未提敘。

→本專案教師不依學歷敘薪，以薪額190打85折計算。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具職前年資教師敘薪常見錯誤

十一.初任或現職教師曾任其他機關學校之職務，依規需與
現職起敘薪級相當始可採計提敘薪級，而未判斷職務等
級是否相當，而誤提敘。

十二.依規需服務成績優良之職前年資未附成績考核(或成績
優良證明文件)，逕採計提敘薪級。

十三.實務訓練年資，誤併計提敘。

十四.「取得教師證日期前」有代理教師年資者，未查證
「是否已折抵教育實習」而誤採代理期間。

十五.服務或離職證明書之離職日，實務上常誤開為支薪之
最後1日。→應為實際離職(不支薪)日。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具職前年資教師敘薪常見錯誤

十七.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於初任私校專任教師時已為
大學學歷，惟任公立學校專任教師時已取得碩士學位：

→教師取得碩士學位時，惟公私立學校代理教師或未任教職：
以大學學歷起敘，採計提敘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年資，
再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0條改敘3級，併受所聘職務最高本薪限制。

→教師取得碩士學位時，為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以大學學歷起
敘，採計提敘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再依教師待
遇條例第10條，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關基於教學需要，同意其
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取得較高學歷者，改敘3級，
併受所聘職務最高本薪限制。

教育部112年12月8日臺教人(二)字第1124203584A號令：「核釋私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取得較高學歷，轉任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按教師待遇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依第8條、第

10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所敘薪級低於逕以較高學歷起敘者，得

按較高學歷起敘。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具職前年資教師敘薪常見錯誤

十八.有關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職前曾任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教師證書科別與聘任科別
依「中等學校任教科別教師證書對照表」認定，屬
於同群-專長者，可採計該段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
教師年資，辦理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
薪。
(教育部110年6月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18030號函及110年6
月9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070291號函)

本局108年12月2日以中市教人字第1080109955號函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11月22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80129078號函請各私立學校應確以具
符合任教學科合格教師證書者擔任及依教師專長授課，以免影響教師轉任公立學校後提敘薪級權益。



教師
敘薪



教師
敘薪



教師
敘薪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
※專任運動教練
一、具較高級別專任運動教練證之專任運動教練，參加較低級別專任運動教練
之遴選；獲聘時，其敘薪，應以聘任學校予以聘任之級別為準。

二、取得較高級別改聘，改聘之日為校長批示之日。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 7 條
具較高級別專任運動教練證之專任運動教練，得參加較低級別專任運動教練之遴選；獲聘時，其
敘薪，應以聘任學校予以聘任之級別為準。
專任運動教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且其聘任後最近三年之服務成績通過績效評量者，學校得予
以改聘，並自審定改聘之日起改支：
一、聘任後取得較高級別專任運動教練證，依該較高級別改聘。
二、具較高級別專任運動教練證之專任運動教練依前項規定應聘較低級別之專任運動教練，於聘
任後其服務績效符合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所定較高級別之規定，經審委會審議通
過，依該較高級別改聘。



教師
敘薪

常見錯誤用印方式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101年9月21日臺人(一)字第1010175971號函(個別函)

86年6月4日(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訂定發布)後所任支領鐘點費之代課教師年資無法

提敘。

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職前曾任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

代理教師年資，不受職務等級相當之限制。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101年9月21日臺人(一)字第1010175971號函(個別函)

86年6月4日後所任支領鐘點費之代課教師年資無

法提敘。

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職前曾任未具合格教師資格

之代理教師年資，不受職務等級相當之限制。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105年2月25日臺教人(二)字第1050004226號函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後中小學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相疑義：

(一)有關教師於本條例施行前未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進修者，在本條例施行後
應如何辦理改敘一節，教師未經服務學校同意自行前往進修並於本條例施行前
已取得學位者，得依本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適用施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並
依本部86年6月7日台（86）人（一）字第86049910號函規定議處。

(二)有關教師自行前往進修後始向學校提出申請進修並經學校事後同意，得否
依本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改敘一節，教師在職期間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
關同意進修、研究取得較高學歷改敘之規定，不以事前同意為限，惟改敘時應
已取得同意。



教師
敘薪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9月18日臺教國署人
字第1060103118號函

私立幼兒園教師轉任公立幼兒園教師敘薪疑義：

查教師待遇條例(以下簡稱待遇條例)第5條規定：「本條例於公

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適用之。」另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25條第3項規定略以，公立幼

兒園編制內有給職專任之教師，其待遇事項，準用公立國民小

學教師之規定。據此，「公立幼兒園」編制內有給職專任教師

之待遇事項準用待遇條例有關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之規定，私立

幼兒園專任教師並非待遇條例之適用對象，其待遇事項亦無法

準用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款規定辦理敘薪。(即無法依

待遇條例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依原敘薪級核敘)

函釋補充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9月3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90096816
號函

106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師資培育法」，教師資格考試與教師有關
每年2月、8月起聘因教師證書核發作業期間無法取得教師證書之新進
教師（含代理教師），辦理敘薪作業期程實習順序調整為先資格考試
後實習。爾後，每年度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之師資培育生，完成教育
實習，且符合「師資培育法」第11條規定取證資格者，為不影響師資
培育生及獲聘教師權益，學校於新進教師（含代理教師）敘薪作業時，
因請證作業時程需要，得先以切結再後補教師證書方式辦理。上半年
切結截止日期以4月30日為限，下半年切結截止日期以10月31日為限。

僅限第一
張教證(非
加科登記)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111年4月13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38356號函

公立學校正式教師職前曾任銓敘有案之公務人員年資，其職務等級

相當認定疑義：

依教師待遇條例及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

表規定，初任教師以大學學歷190薪點起敘，其對應等級相當之行政

機關公務人員為委任第四職等300至340俸點區間。爰，公立學校專

任教師以大學學歷190薪點起敘，依規定得採計職前曾任銓敘審定委

任第四職等(含)以上且符合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3條規定認

定服務成績優良之公務人員年資辦理提敘薪級。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111年4月13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38356號函

公立學校正式教師職前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計提敘：

教師待遇條例第5條規定，本條例於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依法

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2條規定略以，本保險之保險對象，包括依私立學

校法規定，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立案之

私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

教師待遇條例及公教人員保險法就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已有明

確定義，爰如有身分上疑義，請向私立學校或其主管機關釐明該師

之聘任身分類別後依教師待遇條例規定辦理教師敘薪事宜。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113年5月10日臺教人(二)字第1130034906A號令

公立學校正式教師職前曾任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年資採計提敘：

公立學校教師曾任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處理原則進用、等級相當、服務成
績優良及性質相近之研究工作年資，為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1項第4款所定
經本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其等級相當、服務
成績優良及性質相近之認定基準如下：

一、等級相當：按其月支報酬，依任職當年度行政院核定之聘用人員薪點折
合率換算為聘用人員薪點後，再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叙薪
級對照表認定之。

二、服務成績優良：依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叙辦法第3條第1項第13款規定，
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文件。

三、性質相近：比照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所稱性質
相近，指原任職務性質與擬任教學科目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教學所需。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9月12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30098617號函

(個別函)

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公務人員年資採計提敘，其職務等級相當認定之疑

義：

依教師待遇條例、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及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

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規定，教師與公務人員等級相當之認定，應視教師起

敘薪級對照公務人員所任官職等及俸點而定。初任教師以大學學歷190薪點起

敘，其對應等級相當之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為委任第四職等300至340俸點區間。

爰公立學校專任教師以大學學歷190薪點起敘，依規定得採計職前曾任銓敘審

定委任第四職等(含)以上且符合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3條規定認定服

務成績優良之公務人員年資辦理提敘薪級。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9月12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30098641號函(個別函)

公立中小學教師職前曾任約僱人員年資，其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之疑義：

依教師待遇條例、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及各類人員與教

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規定，初任教師以學歷起

敘，其曾任約僱人員年資須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得

按年採計提敘薪級。惟未經採計之年資低於目前所敘薪級者，

應認定為「職務等級不相當不予採計」。



教師
敘薪

函釋補充
★教育部113年10月15日臺教人(二)字第1130084812A號令

公立學校正式教師職前曾任原住民族語老師年資採計提敘：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曾任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

資格及聘用辦法聘任、等級相當及服務成績優良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專職族語老師年資，為教師待遇條例第九條第1項第4款所定經本

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得按年採計提叙薪級。其等級相當之對

照及服務成績優良之認定基準，比照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2條

第2項第2款第3目及第3條第1項第11款所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曾任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之認定方式辦理。



動動腦Q1.學歷起敘

• 小華112年6月自大學畢業，於

113年2月22日取得國小教師

證，113年度公費分發至○校

服務，其核敘薪級為何？

• 29級190薪點。

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規定略以，

中小學初任教師，其薪級以學

歷起敘(大學190、碩士245、博

士330)。

敘薪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代理年資

• 任任113年6月碩士畢業，108

年6月18日取得教師證書，

113年度公費分發至○校服務，

108年8月23日至109年7月21

日曾任A校代理教師，其核敘

薪級為何？

• 23級260薪級。

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規定略以，公立

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中小學教師曾任

代理教師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

資，每次期間3個月以上累積滿1年者，

提敘1級。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

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3.折抵實習

• 小敏81年6月自淡江大學國語文

學系畢業，參加臺中市113學年

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

○校服務，其90年8月29日至91

年6月30日代理教師年資折抵教

育實習，該段年資可否採計提敘？

• 不行！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4.代課教師年資

• 佳佳108年12月碩士畢業，94年

5月17日取得國小教師證書，參

加臺中市113學年度國小教師公

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其

於96年8月1日至97年7月31日曾

任A校2688代課教師，可否採計

提敘？

• 不行！

自86年6月4日後支領鐘點費支

代課教師年資無法提敘。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3.折抵實習

• 小敏81年6月自淡江大學國語文

學系畢業，參加臺中市113學年

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

○校服務，其90年8月29日至91

年6月30日代理教師年資折抵教

育實習，該段年資可否採計提敘？

• 不行！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5.代理年資
• 庭庭110年6月碩士畢業，97年5月取得國

小合格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

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

其職前曾任A校代理教師年資自112年5月1

日至112年6月30日，可否採計提敘？

• 不行！

因任職未滿3個月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6.育嬰留停

• 婷婷99年大學畢業，參加臺中市

112學年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

取分發至○校服務，其108年8

月23日至109年7月21日曾擔任A

校代理教師，其中109年4月17

日至109年7月14日育嬰留職停

薪，其該段職前年資如何採計？

• 採計10個月年資。

108.8.23-109.4.16，計9個月。

109.7.15-109.7.21，計1個月。

本案經洽國教署表示，可扣除育嬰

留職停薪月份，其餘年資視為連續

可併計。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7.幼教師年資採計

• 珍珍80年6月大學畢業，95年5月8日取得

教育部幼稚園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

學年度幼兒園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

校服務，其職前擔任A私立幼兒園專任教

師(96年5月10日至96年7月31日) 得否採

計提敘？

1) 不行！

因任職年資未滿1學年。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9月18日臺教國署
人字第1060103118號函略以，「公立幼兒園」
編制內有給職專任教師之待遇事項準用教師待遇
條例。有關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之規定，私立幼兒
園專任教師並非待遇條例之適用對象，其待遇事
項亦無法準用公立國民小學教師之規定。



動動腦Q8.幼教師年資
• 小茵107年6月大學畢業，108年5月28日

取得幼兒園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

年度幼兒園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

附設幼兒園服務，其職前曾任A校附設幼

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年資1年(108年8月1

日至109年7月31日)，年終考核考列乙等，

可否採計提敘？

• 不行！

因無服務成績優良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9.幼教師年資
• 庭庭112年6月碩士畢業，113年2月1日取

得幼兒園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

度幼兒園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附

設幼兒園服務，其職前曾任A校附設幼兒

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年資 (108年8月1日至

113年7月31日) ，可否採計提敘？

• 不行！

108年8月1日至113年1月31日

未具幼兒園教師證書；113年2

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任職未

滿1年。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0.幼教師年資採計
• 阿鳳83年6月師範學院2年制幼兒教育師資科畢業，89年8月

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畢業，83年12月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合
格幼稚園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幼兒園教師公開
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其職前具下列年資，得否採計提
敘，核敘薪級為何？

1) 83年7月1日至84年7月31日擔任A私立幼兒園專任教師
(惟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備有案之服務證明)。

2) 85年8月1日至88年7月31日擔任B私立幼兒園專任教師。

3) 89年2月18日至91年9月30日擔任C私立幼兒園園長(未取
得服務成績優良)

4) 92年8月1日至102年7月31日擔任D私立幼兒園專任教師
(計10年)

5) 104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擔任E校教保員(計8年)

• 11級500薪點。

1) 不行！

2) 不行！因85(160)-87(180)學年度職務等

級不相當。

3) 不行！

4) 可以！

5) 可以！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1.幼教師年資採計

• 小玉101年6月大學畢業，110年2月取得幼

兒園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幼

兒園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幼兒園

服務，其職前曾任A校教保員年資2年6月

(107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其中109

年8月1日至110年1月31日教育實習申請留

職停薪)，該段年資得否採計提敘？

• 不行！

107、108學年度尚未取得教師

證書，109成績考核未考列甲等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2.服務成績優良
• 阿奇109年6月碩士畢業，102年5月15日

取得國小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

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

其職前曾任A校代理教師年資1年(112年8

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無服務成績優良，

可否採計提敘？

• 不行！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3.公轉公
• 霖霖原為A校專任教師，參加教育部受託

辦理113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公

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其112學年

度成績考核為290薪點，其核敘薪級為何？

• 21級290薪點。

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

略以，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

公立學校教師時，依原敘薪級

核敘。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4.公轉公
• 小穎原為A校專任教師，其111年2月1日至

113年7月31日育嬰留職停薪，110學年度

另予成績考核350薪點，其參加臺中市113

學年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

服務，核敘薪級為何？

• 18級350薪點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5.公轉公
• 小捷99年6月大學畢業，100年4月25日取

得國中教師證書，108年6月取得碩士學歷，

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國中教師公開甄選

錄取分發至○校服務，102年8月1日至105

年7月31日曾任A校專任教師(其中105年9

月19日至106年7月31日侍親留職停薪)，

其核敘薪級為何？

• 23級260薪點(自190起敘，提敘3

級，再學歷改敘提敘3級，合計6級)

教育部110年7月30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058955號函規定得從寬按其初

任教師學歷起敘，再依教師待遇條例

第9、10條規定辦理提敘及改敘。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6.私轉公
• 小婷105年6月大學畢業，106年4月21日

取得國中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

度國中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

其前任職A私校代理教師年資1年(107年8

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A私校專任教師

年資5年(108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

其核敘薪級為何？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 23級260薪點。

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2項



動動腦Q17.私轉公
• 小楊106年1月碩士畢業，113年2月22日

取得國小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

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

其職前曾任A私校專任教師1年11月(106年

9月12日至108年7月31日)，核敘薪級為何？

• 24級245薪點。

因任職未具國小教師證書，不

予採計提敘。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8.私轉公?
• 小晴110年6月碩士畢業，110年7

月27日取得國小教師證書，參加臺

中市113學年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

錄取分發至○校服務，其曾於109

年8月26日至110年7月31日擔任A

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其應自何薪點

起敘，該段年資得否採計提敘？

• 245起敘。

• 不行！

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因未

具合格教師資格，非私轉公，

且該段年資不可採計。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9.私校職員年資

• 小淵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國

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

校服務，其曾擔任A私立學校

生活輔導師年資共計3年，可

否採計提敘？

• 不行！

私立學校職員年資不可採計。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0.非學校型態
• 霓霓108年6月碩士畢業，104年6月26日

取得國小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

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

其職前曾任非學校型態A實驗教育機構年

資1年，該段年資得否採計提敘？

• 不行！

非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1項所

列得採計之職務年資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1.海外學校
• 小瑜100年6月大學畢業，101年4月19日

取得國小教師證，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

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

其職前曾任海外臺灣學校A校專任教師年

資2年、B私校專任教師7年，其核敘薪級

為何？

• 20級310薪點。

共提敘9級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2.軍官年資
• 林SIR 94年6月大學畢業，95年6月29日取

得國小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

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

其職前曾任預備軍官合計4年(少尉及中尉：

98年1月1日至98年12月31日、中尉：99

年1月1日至101年1月1日至101年12月31

日)，得否提敘？提敘幾級？

• 可提敘，共提4級。

依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

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為職

務等級相當年資。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3.公務人員年資
• 阿昇98年1月碩士畢業，98年5月13日取得

國中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國

中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其

下列年資得否採計提敘？

1) A機關辦事員年資

2) B機關技士年資(101年10月19日至102年

12月31日，其中101年10月19日至102

年2月18日為實務訓練期間)

1) 不行！(因與現職職務等級不相

當)

2) 不行！(101年10月19日至102

年2月18日實務訓練期間、102

年2月19日至102年12月31日

任職未滿1年，不得採計)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4.專業及技術教師

• 阿書107年8月碩士畢業，112年1月9日取

得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機械科專業

及技術教師證書，參加某校113學年度專

業及技術教師公開甄選錄取人員，並經該

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合格聘任，其職前曾任

A校代理教師年資2年，得否採計提敘？

可以！

依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

師遴聘辦法及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29條之規定，待遇準用教師

規定。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5.其他年資

• 大大90年6月大學畢業，95年5月8日取得

國小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國

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其

職前曾任A機關研究助理(勞務承攬之外包

人力)年資4年、B實驗教育機構小學儲備教

師年資1年、C機關業務助理年資2年，得

否採計提敘？

皆不行！

非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第1項所

列得採計之職務年資。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6.其他年資

• 小宇107年6月碩士畢業，104年4月21日

取得國小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

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

其職前曾任國立A大學約用人員(非編制內

臨時人員)年資4年？

不行！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7.其他年資

• 琪琪101年6月大學畢業，112年2月22日

取得國小教師證書，參加臺中市113學年

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

其職前曾任衛服部A醫院約僱人員(106年8

月31日至106年12月14日)、B機關約僱人

員(107年3月17日至108年2月18日) ，得

否採計提敘？

皆不行！

本案106、107、108年度任職

皆未滿1年。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28.教師聘期
• 凱凱參加臺中市113學年度國小教師公開

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經內政部役政

署核定自113年8月2日停役，其應自何時

起聘？

• 113年8月2日起聘。

案例探討-初任教師敘薪



動動腦Q1.取得較高學歷
• 芳芳112年8月1日起任教職，現敘本薪190

薪點，自112年9月以帶職帶薪方式碩士進

修，於113年1月取得碩士學位，並於113

年1月17日檢證向學校申請碩士改敘。

1.改敘薪點為何？

2.自何時生效？

1.245薪點。(因所敘薪級220低

於較高學歷起敘基準)

2.自113年1月17日生效。

案例探討-教師敘薪



動動腦Q2.取得較高學歷
• 立立95年8月1日起任教職，現敘500薪點

(本薪450、年功薪50)，自99年9月以帶職

帶薪方式碩士進修，於113年1月取得碩士

學歷，其改敘薪點為何？

• 525薪點(因受所聘職務等級最

高本薪限制，僅得改敘至本薪

525薪點)。

案例探討-教師敘薪



動動腦Q3.取得較高學歷
• 小妤94年8月1日起任教職，現敘500薪點，

自105年8月以帶職帶薪方式博士進修，於

113年1月取得博士學位，其改敘薪點為何？

• 550薪點(提敘2級至本薪550)。

案例探討-教師敘薪



動動腦Q1.運動教練改聘
• 小芬94年12月取得合格初級專任運動教練(田徑)證書，

係參加A校103學年度田徑專任運動教練公開甄選錄

取人員，以初級級別聘任，現敘625薪點，113年8月

26日取得合格中級專任運動教練(田徑)證書，110-

112學年度服務成績通過績效評量，並經本府教育局

114年1月7日中市教體字第1140000000號函核定，

依田徑【中級】級別改聘，經該校113年10月7日專

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校長批示之日為

114年1月15日，請問其核敘薪點為？生效日期為何？

625薪點

114年1月15日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7條

專任運動教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且其聘任後最近三年之服務成績

通過績效評量者，學校得予以改聘，並自審定改聘之日起改支：

一、聘任後取得較高級別專任運動教練證，依該較高級別改聘。

二、具較高級別專任運動教練證之專任運動教練依前項規定應聘較低

級別之專任運動教練，於聘任後其服務績效符合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資格審定辦法所定較高級別之規定，經審委會審議通過，依該較高

級別改聘。

案例探討-教師敘薪



動動腦Q1.代理教師
• 小芸112年8月1日具中等學校機械科教師

證書，擔任本市某高職機械科代理教師，

期曾擔任A私立高中物理科專任教師，年

資共計10年，請問A校年資得否採計提敘？

不行！

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補充規定第11點第2項規定：「長

期代理教師具有代理教育階段類(科)別合

格教師證者，具有職前年資或取得較高

學歷者，得比照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提

(改)敘薪級。」惟本案之私校年資屬不合

格聘任，爰無法採計提敘。

案例探討-教師敘薪



專題探討-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解釋令
★教育部112年12月8日臺教人(二)字第1124203584A號令

核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於在職期間或離職後取得較高學歷，轉任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按教師待遇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依第8條、第10條

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所敘薪級低於逕以較高學歷起敘者，得按較高學歷

起敘。

★教育部113年1月30日臺教人(二)字第1120129812號函

本部112年12月8日解釋令，自104年12月27日起有其適用。由服務學校依行

政程序法第117條、第118條及第121條規定，於知悉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依

職權撤銷，重行作成敘薪處分，並溯自原處分生效日生效。



範例一：私立學校任職年資1年。

Q：甲師105年6月大學畢業、108年6月取得碩士學歷，參加

本市110學年度國小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曾任

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1年(106學年度)、公立學校代理教師2

年(108-109學年度)，應如何敘定薪級？

A：275薪點。

起敘基

準

年資採計 核敘薪級

自 190

薪點起

敘

採計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1年，公立學校

代理教師年資2年，再依碩士學歷改敘提敘3

級，提敘6級。

260薪點

自 245

薪點起

敘

採計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年資2年，私立學校

專任教師年資因與現任職務等級不相當，不

予採計。

275薪點

說明：110年8月1日生
效之敘薪通知書以190
薪點起敘，核敘260薪
點，現依教育部112年
12月8日臺教人(二)字
第1124203584A號解釋
令，得重行敘定薪級，
改以245薪點起敘，採
計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
成績優良之年資，核敘
275薪點，並追溯至110

年8月1日生效。

專題探討-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解釋令



範例二：改敘受最高本薪之限制。

Q：乙師89年6月大學畢業、98年6月取得碩士學歷，參加本

市112學年度國中教師公開甄選錄取分發至○校服務，曾任私

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4年(91-94學年度)、公立學校代理教師

年資16年(96-111學年度)，應如何敘定薪級？

A：575薪點。
說明：112年8月1日生
效之敘薪通知書以190
薪點起敘，核敘525薪
點，現依教育部112年
12月8日臺教人(二)字
第1124203584A號解釋
令，得重行敘定薪級，
改以245薪點起敘，採
計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
成績優良之年資，核敘
575薪點，並追溯至112

年8月1日生效。

起 敘

基準

年資採計 核敘薪級

自 190

薪 點

起敘

採計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4年，

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年資16年，再依

碩士學歷改敘提敘3級，提敘23級，

惟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本薪限制，

僅得提敘19級。

525薪點

自245

薪 點

起敘

採計公立學校代理教師年資16年，

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年資因與現任職

務等級不相當，不予採計。

575薪點

專題探討-教師待遇條例第11條解釋令



專題探討-代理教師年資提敘

本市代理教師年資敘薪，為配合原國立高中改隸本市，高中代理教師得比照正式
教師依服務成績優良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國中小代理教師則無。
憲法法庭就「具合格教師資格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案」於113年8月9日宣判部
分違憲，憲法法庭認為我國代理教師制度之演變言，逐漸由初始之暫時性，轉變
為常態性替代專任教師工作之性質。由現行教育實務之層面言，合格代理教師所
承擔之教學責任及行政工作，與專任教師或已不易區隔，合格代理教師於職前年
資提敘之面向，應獲與專任教師同等之待遇。

• 教育部就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授權地方政府訂定補充規定違反憲法第108條第1項
第4款：教育制度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

• 教育部函示(代理教師敘薪及年資是否採計屬地方政府權責)，及新北市政府的
補充規定(代理教師敘薪不得採計職前年資)，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 違憲部分，應自該判決宣示之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時，失其效力。



專題探討-代理教師年資提敘
教育部民國114年3月1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500441A號預告「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增訂第16條第3項規定：「代理教師具有代理該教育階段、類（科）別合格教師
資格者，其提敘薪級，比專任教師之規定」。

說明：
（一）參酌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七號判決意旨，中小學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以下簡稱合格
代理教師)所累積之工作經驗，應有適當評價，以保障工作權益。
（二）查教師待遇條例第九條規定：「(第1項)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
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一、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特種
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政務人員、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助教、專業技術人員、
研究人員、護理教師、運動教練、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等級相當
之年資。二、後 備 軍 人 轉 任 教師，採計等級相當之軍職年資。三、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年資，
每次期間三個月以上累積滿一年者，提敘一級。四、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第3
項)第一項年資採計方式，除第三款外，不足一年之月數不予採計。(第4項)第一項及第二項性質相近、
服務成績優良及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第五項)私立學校教師採計職前年資之
規定，各校得視財務狀況及需求，於前四項所定範圍內定之。」
（三）現行專任教師提敘薪級係依教師待遇條例第九條規定辦理，為使合格代理教師所具職前年資有
允當評價，爰增訂第三項明定其提敘薪級比照專任教師。

沒有改敘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56056&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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